
元江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

2024年预算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机关事业单位遗属生活补助经费。
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云人社发〔2010〕127号、云人社发〔2010〕238号和玉民发〔2023〕13号文件精神，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死亡后，其遗属可以按照标准获得遗属困难生活补助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元江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。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元江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有两名去世职工配偶白秀英、何琼芬符合享受遗属困难生活补助条件，给予按月享受遗属困难生活补助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按月足额发放困难生活补助。
六、资金安排

2024年发放遗属困难生活补助1.92万元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按月足额发放困难生活补助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遗属困难生活补助能够帮助失去亲人的职工遗属度过难关，基本生活得到保障，保证职工遗属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，降低职工遗属面临的经济风险和生活压力，促进社会稳定和和谐，减少贫困程度、增强社会安全感、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。

